关于征求《邯郸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意见的公示

为进一步增强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办公质量，现将《邯郸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全文发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报市政府审议，现将有关内容公示如下：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在2019年5月24日17：00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宝贵意见：
   一、通过信函方式的，将意见函件寄至：邯郸市滏东北大街279号，法规处，并在信封上注明“征求意见”字样;
   二、通过电话方式提出意见的，请来电房管局：0310-3271016;
三、通过电子邮箱方式提出意见的，请发邮件到以下地址：15187201@qq.com
邯郸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对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督管理，维护商品房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房产交易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1号）、住建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2010】53号）、住建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房屋网签备案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房【2018】128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收存、支出、使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时，购房人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的全部房价款，包括定金、预付款、一次性全部付清的房款、分期付款和按揭贷款(含公积金按揭贷款)。
第三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是本市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范围内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监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市房产交易管理中心是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机构（以下简称“监管机构”），具体负责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工作。
冀南新区，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根据监管部门委托负责管辖区内的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其他各县（市，区）住建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邯郸市中心支行负责指导商业银行开设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邯郸监管分局负责监督商业银行配合开展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
第四条  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遵循的原则是政府监管、多方参与、专户专存、专款专用。
第五条  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期限，自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开始，至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以下简称“首次登记”）后终止。
第六条  本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建立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网络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通过监管系统对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实施网络化管理。
第七条  具备资金监管安全、规范运行所需的金融管理业务能力及网络技术条件的商业银行，可以与监管部门签订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金融服务协议，开展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业务，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第八条  开发企业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应当选择已经与监管部门签订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金融服务协议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监管银行”），按照一次商品房预售许可对应一个账户的原则开立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并由监管机构、监管银行、开发企业三方签订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 
监管协议签订后，监管项目的专用账户在商品房预售期间不得随意变更。

第九条  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当全部存入专用账户。 
购房人应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凭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交款通知书，通过监管银行网点柜台或者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用POS机将房价款存入专用账户。申请购房贷款的，贷款银行或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应将购房贷款发放到相应的监管专用账户。
监管银行核实交款信息，按交款通知书收取预售资金并向购房人出具交款凭证。购房人凭监管银行出具的交款凭证，向开发企业换领交款票据。
第十条  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全部纳入监管，分重点监管资金和非重点监管资金。

重点监管资金是指在监管项目完成首次登记前所需的建筑施工、设备安装、材料购置、配套建设工程等费用的总和；重点监管资金使用时由监管机构拨付给开发企业
非重点监管资金是指重点监管资金额度以外的资金。非重点监管资金由开发企业通过监管系统随时申请使用，但应当优先用于项目工程有关建设。
　　第十一条  重点监管资金使用计划以项目建设方案及施工进度作为编制依据，按照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主体结构封顶、二次结构完成、竣工验收、完成首次登记等五个环节设置资金使用节点。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符合下列条件时，开发企业可以申请拨付重点监管资金：
　　（一）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申请使用资金额度不得超过重点监管资金的30%；
　　（二）主体结构封顶的，累计申请使用资金额度不得超过重点监管资金的60%；
（三）二次结构完成的，累计申请使用资金额度不得超过重点监管资金的80%；
　　（四）竣工验收的，累计申请使用资金额度不得超过重点监管资金的95%。
　　（五）完成首次登记的，监管机构全额拨付监管项目的剩余监管资金。
第十三条  开发企业申请提取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机构应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符合项目用款计划的，出具《邯郸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拨付通知书》，监管银行按规定及时拨付。
第十四条  监管银行应按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将所辖监管账户内的相关信息汇总后，提供给监管机构。
第十五条  开发企业完成首次登记后，监管机构通知监管银行，将剩余监管资金全部返还给开发企业，并终止监管。 
第十六条  开发企业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监管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整改，整改期间暂停使用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对拒绝整改或者整改不符合要求的，暂停其项目网签备案。

（一）未按规定将房价款存入专用账户的；
（二）未按规定使用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
（三）提供虚假资料骗取资金拨付的；

（四）以收取其他款项为名变相逃避监管的。

第十七条 开发企业有本《办法》第十六 条规定行为的,监管机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对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缴存、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审计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审计期间，有关开发企业不得使用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审计费用由开发企业承担。
第十八条 商业银行应当按规定将房价款及时转入专用账户。对未及时入账、未及时拨付或者擅自拨付、挪用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机构应当通知整改，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邯郸监管分局依法进行处罚。对拒不整改或者整改不符合要求的，监管机构停止签订新的监管协议。
第十九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应当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邯郸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邯郸监管分局定期对负责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商业银行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公开。
第二十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可以会同有关单位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市政府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5月26日发布的《邯郸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邯政办【2014】76号）同时废止。
